水利局招聘公益性岗位人员的公告

为进一步加强水利工程设施管护、河道巡查管护，改善村居环境、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就业困难人员再就业，发挥好公益性岗位保障就业作用，根据苏人社规〔2021〕3号文件规定，经研究，决定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相关人员。现公告如下：
一、招聘岗位人数
本次公开招聘公益性岗位相关人员23人：其中一般性公益性岗位6人，乡村性公益性岗位17人。
二、招聘对象及条件
1.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
2.身体健康，能适应岗位要求。
3.思想政治素质好，遵纪守法，品行端正。
4.具有初中以上学历。
5.建档立卡低收入农户、城镇零就业家庭和农村零转移家庭成员、女45周岁、男55周岁以上优先。
6.户籍为涟水户籍，部分岗位所在镇街户籍优先（详见招聘岗位明细表）。
7.服从提供岗位单位的安排和管理。
三、工作职责
主要从事水利工程设施管护、河湖巡查管护等工作。
四、招聘程序及办法
（一）报名。
1.报名采取现场报名的办法。报名时须持本人有效期内的二代身份证、户口薄原件及复印件、毕业证书、县级以上医院出具的身体健康证明、公安部门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就业困难人员相关证明材料、本人近期同底2寸免冠照片3张，于2022年5月18日—5月31日（周六、周日除外）上午8：30—11:00，下午2:00—5:00，到水利局三楼310办公室，填写《涟水县招聘公益性岗位报名表》。
2.疫情防控。应聘人员须参加全员核酸检测、区域核酸检测，报名当天“苏康码”和“行程码”均为绿码且经现场测量体温低于37.3℃、并无干咳等异常症状的，方可进入相关地点进行报名。
（二）面试。
统一安排面试，时间另行通知。
（三）公示。
1.面试合格的人员确定为拟聘用人员，并报县人社部门核实其身份，符合条件的，由人社部门在涟水县人民政府网公示7个工作日。公示期满无异议，按有关规定和程序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用工手续。
2.因拟聘用人员个人原因逾期未办理聘用手续的，作自动放弃处理。
3.在公示阶段，拟聘用人员公示结果影响正式聘用的或应聘人员明确表示放弃聘用出现缺额的，按照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进行依次递补。
五、聘用与管理
（一）劳动合同。公益性岗位人员与水利局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为3年，试用期2个月。合同到期后终止，不再续签，无任何经济补偿金（合同期内达到退休法定年龄，合同自动终止，且无任何经济补偿金）。
（二）工资待遇。公益性岗位人员工资按照不低于涟水县最低工资标准执行，一般性公益性岗位由招聘单位缴纳社会保险费（个人部分自己承担），乡村性公益性岗位由招聘单位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购买商业意外伤害保险。
咨询电话：0517-80895821
联 系 人：徐红红   张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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